
 

 

 

 

 

 
 
 
 

贵州师范大学关于做好 2017 年暑假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教学部），各单位： 

为确保暑假期间及下学期开学后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现将

有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根据校历安排，我校学生 2017年暑假于 7 月 15日开始放假，

8 月 19 日、20日学生缴费及报到注册，8 月 21 日正式上课。学生

须按规定先缴费再注册。 

考虑到工作的延续性和确保下学期开学各项工作的顺利开

展，经学校研究，各机关职能部门及教辅单位放假时间原则上延

后至 7 月 22 日放假，因学校工作需要继续延长的，由各单位根据

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假期结束前提前上班，做好开学准备工作，

提前上班的时间由各部门根据工作实际自行确定。各学院（教学

部）、各单位在放假前要认真做好本学期结束工作，安排好下学期

的相关工作。 

7 月 17 日—21日期间，学校正常开通宝山校区至花溪校区的

交通车，花溪校区教职工餐厅正常开放。交通车发车时间由后勤

服务集团商学校办公室后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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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安排 

（一）各学院（教学部）要安排好下学期的教学工作，要求

教师利用假期认真钻研教材，确保新学期教学工作顺利开展，并

及时通知下学期须补考或重修的学生利用假期复习，充分做好补

考或重修的准备工作；教务处、研究生院、后勤管理处、后勤服

务集团等部门及各学院（教学部）要利用假期切实做好图书教材

的订购、教学设备的维护和教室、运动场地、学生宿舍、食堂及

水电管网等的检查和修缮，为新学期开学做好充分准备。学校办

公室和后勤服务集团利用暑假期间做好公务车辆和交通车辆的维

护保养工作，确保车辆健康运行。 

（二）认真做好招生录取工作。招生与就业指导处、求是学

院和各学院要严格按照新生录取程序，根据全省招生录取工作的

统一安排和要求，切实做好新生的网上录取、通知书邮寄等相关

工作，确保招生录取工作安全、规范、有序。 

（三）切实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保卫处、网络与信息中

心、后勤服务集团、校医院等部门，要结合学校暑假工作的有关

安排，继续做好暑假期间服务师生涉及的校园管理、环境卫生、

安全保卫、网络维护、医疗服务、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暑假期

间学生原则上不准留校，如因特殊情况确需留校的，学工部、研

究生院、后勤服务集团等部门及各学院要严格手续、密切沟通，

根据工作职责做好留校学生的管理与服务工作。 

（四）集中开展安全教育和检查。各学院（教学部）、各单位

要在放假前对师生集中开展一次安全教育，加强交通、食品卫生、

防火、防盗、防溺水和预防雷电、洪水、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

害的安全常识教育，进一步提高师生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防

自救能力；要开展一次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查，尤其是对校园治



安与管理、防火防盗、饮水卫生、学生食宿、交通运输和危险化

学品管理等方面进行重点检查，发现隐患及时进行认真整改，切

实落实和完善相关防范措施。涉及到“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教学实习和勤工助学活动的学院和部门要加强师生员工的安全教

育和管理，落实安全目标责任制。 

（五）严格落实暑假值班带班制度。各学院（教学部）、各单

位要安排好本部门暑假期间的值班工作，落实值班人员，安排领

导带班，明确值班责任，严格值班制度，主要负责人要督促检查

本部门暑假期间的值班情况；要严格执行学校关于信息报送工作

的有关要求，重要情况和信息要及时报告，及时处理，不得延误。

如因工作不及时、不到位造成事故或不良后果的，学校将严肃追

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三、相关要求 

各学院（教学部）、各单位要在放假前将本通知向本单位全体

师生员工传达，并将相关要求落到实处。请各学院（教学部）、各

单位于 7月 19日前将本部门暑假期间的值班表通过学校办公自动

化系统分别报送学校办公室信息督办科和保卫处。 

特此通知 

 

贵州师范大学 

2017 年 7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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